
立法會CB(2)1034/16-17(01)號文件



2016-17 年度立法議程更新本 
(2017 年 3 月至 7 月) 

 
本立法議程更新本列出政府計劃於 2016-17 立法年度餘下時間內提交立法
會審議的主要法例。擬提交的條例草案及提交時間，或會因應草擬工作的
進度及情況改變而作出改動。 
 

 
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1.  旅遊業條例草案  成立名為旅遊業監管局的獨

立法定機構，為旅行代理

商、導遊及領隊的發牌制度

及規管訂立法律框架。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2.  成文法(雜項規

定)條例草案 
 此條例草案綜合對若干條例

和附屬法例建議作出的雜項

修訂，該等修訂大多屬輕

微、技術性和不具爭議性的。 
 

 其中一項主要修訂旨在修訂

《刑事訴訟程序條例》（第

221 章）和《電視直播聯繫及

錄影紀錄證據規則》（第 221
章，附屬法例 J），藉以賦予

法院酌情決定權，讓法院可

主動或應某項申請，准許某

些性罪行的申訴人通過電視

直播聯繫方式提供證據，從

而加強這些申訴人在司法程

序中的保障。 
 

律政司 

3.  水務設施(修訂)
條例草案 

 修訂《水務設施條例》（第 102
章）以容許持牌水喉匠以外

的合資格和有能力人士建

造、安裝、保養、更改、修

理和移動消防供水系統或內

部供水系統。 
 

發展局 

4.  廢物處置(都市

固體廢物收費) 
 推行都市固體廢物收費計

劃，透過經濟誘因推動行為

環境局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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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修訂)條例草案 改變，以減少廢物產生量及

香港整體的廢物棄置量。 
 

5.  保護瀕危動植物

物種(修訂)條例

草案 

 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條例》(第 586 章)以逐步淘汰

本地象牙貿易，及加重走私

和非法買賣瀕危物種的刑

罰。 
 

環境局 

6.  中醫藥(修訂) 

條例草案 
 賦予衞生署署長法定權力指

令任何相關人士從市場上回

收任何會對公眾健康構成風

險的中成藥、中藥材或表述

為中成藥或中藥材的產品或

物質。 
 

食物及衞生局

7.  應課稅品(修訂) 
條例草案 

 修訂《應課稅品條例》（第 109
章）以禁止在商業活動中售

賣及供應酒精飲品予 18 歲以

下人士。 
 

食物及衞生局

8.  醫療儀器條例草

案 
 規管在香港供應及使用醫療

儀器，以保障公眾健康。 
 

食物及衞生局

9.  醫生註冊 (修訂 )
條例草案 

 旨在增加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的業外委員，以

提高問責性和透明度；改善

醫委會的投訴處理及紀律研

訊機制，以增加效率及公信

力，以及讓醫委會可批准有

限度註冊的申請由不多於一

年至不多於三年。  
 

食物及衞生局

10.  私營醫療機構條

例草案 
 改革規管私營醫療機構的制

度，並廢除現行《醫院、護

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第

165 章）和《診療所條例》（第

343 章），以配合不斷轉變的

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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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醫療環境。 
 

11.  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金籌集

（金融機構）（修

訂）條例草案 
 

 訂明律師、會計師、地產代

理，以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從事指明交易時須遵守

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錄

規定；以及就信託或公司服

務提供者引入發牌制度。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12.  公司（修訂）條

例草案 
 

 規定在香港成立為法團的公司

須取得及持有實益擁有權的準

確和最新資料，按要求予以查

閱。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13.  財務匯報局(修
訂)條例草案 
 

 令財務匯報局成為全面和獨立

的公眾利益實體核數師監管機

構，以符合國際標準和做法，

使香港具備成為獨立審計監管

機構國際論壇成員的資格。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14.  稅務(修訂)條例

草案 
 

 修訂《稅務條例》（第 112

章），把利得稅豁免範圍擴大

至以私人形式發售並在香港

進行中央管理和控制的開放

式基金型公司，以吸引開放

式基金型公司來港註冊。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15.  稅務（修訂）條

例草案 
 

 修訂《稅務條例》（第 112 章），

以落實二零一七至一八年度政

府財政預算案所建議的稅務寬

免措施。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16.  稅務（修訂）條

例草案 
 
 

 修訂《稅務條例》（第 112 章），

以擴充「申報稅務管轄區」的

名單，以便香港更有效落實就

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

料的安排。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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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17.  僱傭(修訂)條例

草案 
 修訂《僱傭條例》（第 57 章），

使凡有僱員在不合理及不合

法情況下遭解僱，僱主的同

意並非作出復職或再次聘用

的命令的先決條件，如沒有

遵從該命令，會引致支付一

筆額外款項的附加法律責

任，而該條例第 43P 條所訂

的罪行會涵蓋沒有支付該等

款項的情況；對關於僱主的

繼承人或相聯公司根據再次

聘用的命令聘用僱員的條

文，作出澄清和按需要予以

補充；以及就附帶及相關事

宜訂定條文。 
 

勞工及 
福利局 

18.  僱傭(修訂)條例

草案 
 修訂《僱傭條例》（第 57 章）

第 XII 部及《職業介紹所規

例》（第 57A 章），訂明勞工

處處長可為職業介紹所業界

頒布實務守則，及提高職業

介紹所無牌經營及濫收佣金

的罰則，並將濫收佣金的罪

行擴展至持牌人以外的有關

人士。 
 

勞工及 
福利局 

19.  實體貨幣及不記

名可轉讓票據跨

境流動條例草案 

 根據「財務行動特別組織」

第 32 項建議，就實體貨幣及

不記名可轉讓票據的跨境流

動，設立申報及披露制度，

以打擊清洗黑錢和恐怖分子

融資活動。 
 

保安局 

20.  聯合國（反恐怖

主義措施）（修

訂）條例草案 

 因應聯合國安全理事會第

2178 號決議的強制要求和打

擊清洗黑錢財務行動特別組

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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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織的意見，修訂《聯合國（反

恐怖主義措施）條例》（第 575
章），以加強反恐及打擊恐怖

分子融資措施。 
 

21.  稅務(修訂)條例

草案 
 修訂《稅務條例》（第 112

章），透過稅務優惠，加強香

港推動離岸飛機租賃業務的

競爭力。 
 

運輸及房屋局

22.  道路交通(修訂)
條例草案 

 修訂《道路交通條例》（第 374
章）以增加小巴座位上限。 
 

運輸及房屋局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行政署 
2017 年 3 月  
 




